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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文罚字〔2019〕第F-000010号

当事人:山东牛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 91370304MA3MGWBM7R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阎世晓 
住所（住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峨眉山东路2号 
2019年10月25日10时36分至2019年10月25日10时50分，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牛庆考(03-009817)、康静(03-0011041)在出示执法证件后，对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峨眉山东路2号的山东牛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现为泰心缘商品经营店，当事人出售营业性演出门票的行为在该公司淘宝店铺经营的“7+7票务不打烊”网店出售，执法人员让当事人打开该网店对该网店进行检查，发现在售商品“10.26-27济南演唱会”、“2019齐豫齐秦澳门永利皇宫演唱会”等演出门票未经批准，擅自出售演出门票，其行为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依法做出如下处理:1、立即下线该网店在售违规营业性演出门票；2、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3、对涉案情况进行了拍照；4、通知当事人到本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对其违规行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并配合文化行政部门查清违规经营的义务。以上检查情况有公司法人阎世晓作证。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文书编号为（博）文检（勘）字〔2019〕第C-000014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2、文书《调查询问笔录》。3、文书编号为（淄）文勘字[2019]第6401号的《（远程）勘验笔录》。4、文书编号为（淄）文勘字[2019]第6402号的《（远程）勘验笔录》。5、未取得演出举办机构授权出售营业性演出门票的说明。6、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给予客服人员支付的酬薪记录、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

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陆仟元整(6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商、齐商、农行、邮政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博山区人民政府或淄博市文化市场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博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2019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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